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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呼伦贝尔市

通辽市

赤峰市

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市

乌海市

批准的法规

呼伦贝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通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赤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

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鄂尔多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条例

巴彦淖尔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乌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乌海市海勃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

2016 年自治区新赋予立法权的设区的市
出台地方性法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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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赋予立法权的新赋予立法权的 77 个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第一年个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第一年

2015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
决定，修改后的立法法亮点之一是授予设区的市
立法权。按照修改后立法法的规定，2015 年底，
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鄂尔
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 7 个设区的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享有地方立法权,可以就城乡建设与
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
定地方性法规。至此，7 个设区的市与呼和浩特
市、包头市一样享有了地方立法权。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充
分体现了立法工作的重要性。2016 年，7 个设
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积极行动、主动作为，研究
确定立法需求，加强立法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地
方立法工作。

足强则迹远。为了使各地尽快行使地方立
法权，立有用之法、管用之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积极指导呼伦贝尔市等 7 个设区的市设置立法
工作机构、充实立法工作人员、加强立法调研论
证、健全完善立法制度。经过各方共同努力，7
个市顺利启动了立法工作。2016 年初，7 个设区
的市均在人代会上产生了法制委员会，并及时解
决了人员和编制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使立法队伍尽
快适应立法工作需要，提高立法工作能力，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各地立法工作人员参加全国
人大举办的立法法培训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组织的相关培训。同时，7 个设区
的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举办专题讲座，赴兄弟省市
开展立法调研等方式，提高了立法工作人员立法
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坚持开门立法，力求良法善治。7 个设区的
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
划编制工作。坚持开门立法，通过专题调研、征
求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征
集立法建议项目，并组织专家对立法建议项目进
行论证。在立法计划确定后，积极开展相关法规
案的调研、论证、起草、协调和征求意见工作，力
求最大程度提高立法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水
平。此外，各地积极争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与指导，多次就法规草案与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进行座谈。截至
2016 年底，7 个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出台
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地方性法规 12
件，包括《呼伦贝尔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赤峰
市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鄂尔多斯市环境保
护条例》《乌海市海勃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和
7个立法条例。

“过去的一年，7 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遵
循立法的法治原则、民主原则、科学原则，平均每
个设区的市出台 1—2 件法规，进行了可贵的实
践探索，为今后的立法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按
照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部署，2017 年，各地将
开展更多立足发展之需，回应民生之盼的立法工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法律保障。”自治区
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如是说。

□李金洋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培训班。

通辽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通辽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赤峰市人大常委会举办《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群保护条例》专家论证会。

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地方立法研讨培训班。

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举行《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条例》新闻发布会。

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向立法咨询顾问颁发聘任书。

乌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乌海市海勃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


